
衢州学院食堂委托经营项目招商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及实际需要，经研究决定，现就衢州学院食堂委托经营项目进行招商。具体如下：

一、项目编号：衢院商2013-06。
二、项目名称：食堂委托经营项目。
三、项目内容
（一）第一标项：第三食堂（三楼食堂）
1.委托经营期为：2013年7月25日—2019年7月24日。其中寒暑假由第三食堂经营，其余食堂均不含寒暑假。
2.为公益性学生食堂，在学校限定菜价基础上享受CPI超3%的财政补贴，同时开设教工餐厅和包厢接待，其中包厢接待学校将根据实际营业额状况予以奖励或补助。

3.座位约700位，包厢7个。
4.在学校提供的主体方案的基础上（以现场现状为准），经营企业必须对包厢、餐厅进行全面的装潢改造，并添置必要的空调设备等（相关费用全由经营企业承担，经营期满后，投入的装潢等不可动设施归校方使用，空调等可动设备可由经营企业收回），以提升用餐环境，并设教师用餐专用场地。
（二）第二标项：第四食堂（三楼北面风味小吃）
1.委托经营期为：2013年07日25日—2016年07月24日。
2.为经营性食堂，不享受CPI超3%的财政补贴。学校收取经营企业营业额的10%作为管理费。

3.座位约180位，具体数量以现场现状为准。

4.食堂所有设施配置投入由经营方承担，包括连接天然气费用等（在经营期满后，天然气管道使用权归校方）。若需要，学校可以提供现有的餐桌。
四、应具备的资格要求
（一）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条件。
（二）在中国境内经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的餐饮服务公司或企业(经工商部门批准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有资格参与第四食堂的招商）。
（三）参与第三食堂招商的响应单位要求近五年来具有二年及以上经营管理学生规模3000人及以上学校食堂的经历（一项及以上），同时要求具有经营一定规模酒店的经历。
（四）每个招商响应单位可同时参加两个标项的招商，但要分标项制作和递交相应的响应文件，且每个招商响应单位只能成交一个标项。如招商响应单位已获得一个标项的成交资格，则另一标项的参与资格自动取消。
（五）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学校的规章制度经营，在以往餐饮经营中无任何食品卫生、消防安全、生产安全等方面的不良记录。

（六）符合上述条件的招商响应单位应承担招商及履约中应承担的全部责任与义务。

五、报名
（一）时间：2013年7月19日至2013 年7月20日。

（二）地点：衢州学院行政楼218室。

（三）报名时必须提供公司或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和报名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六、递交响应文件截止及招商会开始时间
2013年7月21日9:00时（北京时间）。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七、递交响应文件及招商会地点
衢州学院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八、响应文件的编写
（一）招商响应单位应按相关格式和内容要求制作并提供响应文件，同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响应文件对本公告作出实质性响应。

（二）响应文件由资格证明文件和技术文件组成。资格证明文件提供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技术文件需提供正本一份、副本七份。

（三）响应文件内容
1.资格证明文件内容包括：
（1）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书（原件）；
（2）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与响应文件一起递交）；
（3）声明书（原件）；
（4）招商响应函（原件）；
（5）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6）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7）近五年来经营管理学生规模3000人及以上学校食堂的合同或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第四食堂除外）；
（8）经营一定规模酒店的经历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第四食堂除外）；
（9）其它(招商响应单位认为需递交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2.技术文件内容包括：
（1）公司情况介绍；
（2）主要业绩证明；
（3）项目管理服务方案；
（4）项目组织实施方案；
（5）项目就餐服务方案；
（6）项目小组名单；
（7）优惠条件及特殊承诺；
（8）员工培训计划；
（9）招商响应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资料。
九、参与招商保证金
（一）参与招商单位在递交响应文件时，必须同时交纳参与招商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否则，采购方将不接受其响应文件。未成交者，招商会后退还保证金（不计息）。成交人的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二）保证金支付方式：银行汇款、转帐支票、现金；开户单位：衢州学院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衢州西区支行；账号：394858341596。
十、招商评审会和成交结果评定
（一）评审委员会

1.评审委员会由7人组成，由采购方纪检人员提前在衢州学院专家库随机抽取。评审委员会负责对响应文件进行审查、质询、评审和比较等。
2.评审期间，招商响应单位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必须在场，负责解答有关事宜。如不在场，则事后不得对采购过程及结果提出异议。

（二）评审办法

评审委员会根据规定，在全面衡量各招商响应单位响应情况的基础上，对实质上响应的招商响应单位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票数过半数且最高者为预成交单位，如首轮最高票数（有可能未过半数）相同，则由评委对最高票数相同的单位进行第二轮投票。
（三）成交结果确定

评审结果经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后，采购方将以书面形式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采购方无义务向未成交的招商响应单位解释落选原因，不退回响应文件。《成交通知书》将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十一、履约保证金
（一）两个标项的成交单位各需向学校交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二）成交单位的参与招商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三）履约保证金在合同履行完毕后1个月内退回（不计息）。
十二、相关说明
本招商公告仅适用于本次食堂委托经营项目。和本次招商有关的编制和提交响应文件须知、项目要求及基本情况、项目技术规范及服务要求、应提交的有关格式范例等内容和要求参照前次衢州学院食堂委托经营项目（衢院商2013-05）招商文件（可在报名时领取）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中和本公告内容及规定不一致的部分，以本公告为准。
十三、参与招商单位在招商过程中的一切费用自负。
十四、本公告发布网址：衢州学院网（www.qzu.zj.cn）。
十五、本招商公告由衢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一）联系地址：衢州学院（浙江省衢州市九华北大道78号），邮政编码：324000。
（二）报名和质疑接收联系人：周老师，电话（传真）：0570-8015042。
（三）现场考察及项目技术答疑联系人：应老师，联系电活：0570-8025600。
衢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
                                                     2013年7月19日

